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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新市鎮建設減免地價稅證明申請書 
 

(本申請書一經塗改即失效) 

 
申請人申請 

日期及字號 

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

 

 
 

 (一)申     請     事     項 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新市鎮建設減免地價稅證明 

 

(二) 
 
申 
 
請 
 
人 

公司名稱  

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 負責人  聯絡人  

 工廠登記證號  電話  傳真  

 
公司地址  Email  

 營業項目  

 實收資本額(千元)  

 土地所在地稽徵機關                  縣、市稅捐稽徵處       分處 

 

(三) 
適 用 法 令 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新市鎮建設獎勵辦法 (新市鎮開發條例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) 

 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新市鎮
建設計畫書核定文號 

 

 (四)計畫完成日期： 
建設投資時間：土地地籍整理完成起第    年 

(五)實 際 開 工 日期： 

    預 定 完 工 日期： 

 (六)承諾書： 
    申請人保證上列資料均屬正確，否則願負一切責任。 

 

 

 

 

（請蓋申請人印章） 

(七) 檢附文件： 
   1.股份有限公司投資新市鎮建設計畫書。 
   2.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。 

   3.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4.公司基本資料表。 

5.土地登記簿謄本。 
6.建造執照及開工報告書影本。 
 

 (八)土地清冊（格式如附件） (九)填表須知： 

1.各頁蓋公司及負責人印鑑。 

2.自開工之日起三十日內，檢附開工報告書。 
3.適用地價稅減免，自新市鎮土地規劃整理完成

當年起第六年至第十年內投資建設開工者，其

優惠額度減半，第十一年起不予優惠。 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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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核意見 

 

審核人員 

簽名 

 

(本頁申請人無需填寫) 

 


